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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0_88_E5_AD_90_E5_c36_53292.htm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

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的不断改变，针对我国婚姻家庭领域

的新情况、新问题，《婚姻法》新增加了子女探望权制度的

法律条文，为人民法院审理探望权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

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贯彻实施这一法律制度？子女探望

权纠纷案件如何处理？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又将面临着这一新

的课题。 一、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一）原告肖某与被告

金某，在法院的调解下，自愿达成离婚协议，女儿（五岁）

由父亲金某直接抚养，肖某不承担抚养费，待女儿十六岁时

，肖某再行使探望权。但是，两个月后，女儿因十分想念母

亲肖某，要求与肖某见面，其父金某以离婚时有协议为由，

拒绝其女儿与肖某会见。经法院法官多次联系，金某仍不同

意女儿与肖某会见。该纠纷反映出，子女要求探望已离婚父

亲或母亲，受到直接抚养人的阻挠该如何办？子女是否享有

探望权？ （二）黄先生与陈女士在街道办事处协议离婚，其

子（十一岁）由黄先生直接抚养，陈女士每星期六下午六时

在其家等待，儿子自己到陈家生活居住至星期日下午四时。

然后由儿子自己回到父亲黄先生家。但是，儿子一直就没有

到陈女士家。原因是每星期六，儿子要参加学校举办的兴趣

小组活动。为此，儿子提出要求，需要黄先生和陈女士每星

期日陪儿子在本市儿童乐园玩耍、探望。由于黄先生与陈女

士间矛盾尚未化解，致儿子的要求和陈女士的探望不能实现

。陈女士多次到法院咨询，寻求解决办法。该纠纷反映出，



子女提出的合理要求，能否得到父母的尊重？如得不到尊重

，子女能否申请中止探望？ （三）原告黄某诉被告雷某离婚

，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其女儿（三岁）由

原告黄某直接抚养，被告雷某一次性给付子女抚养费10000元

，雷某享有探望女儿的权利。离婚不久，黄某出外打工，女

儿由奶奶直接代抚养。雷某到黄某家探望女儿，其奶奶百般

阻挠，拒绝雷某探望。无奈，雷某通过邮政局，向女儿邮寄

衣服，遭到拒领。雷某向法院申请，要求变更抚养关系，退

回抚养费10000元。该纠纷反映出，直接代抚养的祖父母阻挠

子女探望的法律问题，该行为能否成为变更抚养关系的条件

？ 二、探望权制度的立法宗旨 我国《婚姻法》增立探望权制

度，法律明文规定探望权，其宗旨就是以维护未成年子女的

合法权益，使离异子女既有父爱又有母爱，切实保护其子女

的身心健康。因此，《婚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得很清楚。

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

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

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抚养、教育子女

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同样，探望权也既是父母的权利又是义

务。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妇一般只生一个孩子，因此

，探望子女的权利制度在《婚姻法》中增立，直接保护未成

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但是，近些年来，我国离婚率的不断增

高不下，离异子女生活于单亲家庭，要么失去父爱，要么缺

少母爱，子女成了离婚的受害者。为了减少父母的离婚给子

女成长进步、身心健康带来的伤害，使离异子女得到完整的

父母之爱，有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为了这个宗旨，所以我

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子女探望权制度。即：离婚



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

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

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

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

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以上法条，从四个方面体

现立法精神即宗旨。一是离婚父母依法享有对子女的探望权

，侵犯这种权利就是违法行为；二是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

时间由父母双方协商约定；三是双方协议不成时，据主张权

利一方的起诉，人民法院对子女探望权有判决的权利；四是

探望权在一定条件下应予以限制，即中止探望或恢复探望。

单从法条上看，体现立法宗旨不明显，切实保护离异子女的

合法权益，在法条上还有待加强。 三、探望权的法律问题 第

一，法条未明确规定子女享有探望权。以上所述，探望权的

立法宗旨是为了子女身心健康，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但是

，现行法条的探望权却只规定了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

或母才享有探望权，而没有明确子女享有探望父或母的权利

。子女是有血有肉有思维能力的人，有想念父或母的时候，

依照《宪法》和《未成年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子女享有探

望权是合法的。探望权以子女利益为最优先考虑，因此，探

望权法条应补上子女享有探望权这个缺陷。 第二，法条限制

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父母离婚后，通

常是由父或母一方直接抚养子女。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

双方协议，这个协议没有考虑子女建议，限制了子女的合法

权利。特别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子女，具有一定的是非曲直

分辩能力，自愿跟随父或母生活对自己更为有利，具有自由

选择权。同样，在父或母对子女探望或子女对父或母探望方



式、时间等问题上，子女应当享有选择的权利和参与协议的

权利。因此，探望权法条应增补10周岁以上子女对探望方式

、时间等享有选择和参与协议的权利。 第三，法条中“另一

方有协助的义务”。这里的另一方单指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

母，指向面太窄。我国婚姻家庭的生活现状很特殊，大部分

离婚父母的子女是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其他亲人代抚养，

特别在农村更为普遍。还有造成离婚的原因各式各样，离婚

父母的矛盾自然影响祖父母与外祖父母和其他亲人之间的关

系。这些复杂关系，给探望权利的实现往往带来很多难度。

为解决这一问题，另一方应指向宽广面，应包括直接代抚养

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亲人。 第四，严重不利于子

女身心健康的中止探望事由应法定。一般离婚父母，矛盾都

比较激烈，特别是为争取子女抚养和探望权利等，曾产生过

矛盾，在子女面前数落对方缺点、过错是常见的事情，使对

方在子女的心中形象被贬。这些不能认为是不利于子女身心

健康。因此，一般的只要不发生严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

，不能随意中止探望权。为了司法实践操作方便，应把严重

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中止探望事由以法律条文予以确定。 

四、立法角度的法律思考 综合上述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结合探望权制度的立法宗旨和法律条文中的缺陷，从立法角

度的法律思考出发，建议在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中增加以下三

方面的内容。 第一、子女享有探望父或母的权利；10周岁以

上的子女对探望方式、时间等有参与父母一同协议的权利；

有申请要求父或母中止探望的权利。 第二，另一方有协助的

义务，另一方包括直接代抚养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

他亲人。 第三，有下列严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中止事由



之一的中止探望。 （一）患有严重危害子女健康的传染疾病

的； （二）对子女犯有严重违法或犯罪行为的； （三）有吸

毒、赌博等不良生活方式或怂恿子女犯罪的； （四）有借机

藏匿子女企图成行为的； （五）其他违背子女意愿或严重不

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